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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小矛盾酿成“剧毒”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近日，复旦大学一名医
科在读研究生中毒身亡，涉
嫌投毒者就是和他住在同一
间寝室的另一名医科高材
生。碎片化的信息还无法证
明，他们之间到底有怎样的

“仇恨”，唯一能够肯定的是，
治病救人的医学专业知识，
成了杀人的武器。

投毒的到底是谁，针对
又是谁？这些还没有最终的
答案，仅凭饮水机里的有毒
物质，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
了。校园生活原本是最单纯
的，可小矛盾处理不好，也有

可能酿成恶性事件。在利益
冲突面前，不妨多一些宽容，
多一些理解，让小矛盾得到
及时化解。

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不
善于化解矛盾，校园里的成
功者也有可能成为凶手。在
本案中，被害者被送到医院，
专家会诊都无法确定病因，
可见投毒手法的专业。同学
之间，能有多大的仇恨？即便
存在学业竞争，也到不了你
死我活的地步。从同学的描
述来看，嫌疑人林某很优秀，
他的成绩甚至会让很多人感
到羡慕。事实上，大多数孩子
的成长过程就是以林某这样
的人为榜样的，陪伴他们的
除了书本上的知识，就是那
个名叫“别人家孩子”的假想

敌，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学
会了为个人成功而努力，却
没有学过在奋斗的过程中，
如何处理人际交往中产生的
问题。小矛盾难以化解，很可
能积累成所谓的仇恨，最终
导致极端的行为。复旦投毒
案虽然是个极端案例，但警
示作用不容忽视。

矛盾的化解需要技巧，
最好的“武器”就是宽容。曾
经有过大学经历的人都有体
会，五湖四海的人走进一间
寝室，矛盾无法避免，怎样化
解才是关键。事实上，寝室矛
盾很常见，有调查显示，在12

所高校的数万大学生中，仅
四成对自己的寝室关系表示
满意。生活习惯的差异、独立
空间的缩小、学业竞争的压

力，以及感情上的纠葛，矛盾
就来源于这些生活琐事。如
果能够多一点对他人的包
容，多一点处理人际关系的
技巧，多沟通、多让步，这些
矛盾是能够化解的。很多闹
过别扭的室友，在换位思考、
相互理解之后，不都“一笑泯
恩仇”了吗？

相比同学之间关系的单
纯，社会上的利益更加纷繁
复杂，如果矛盾都得不到化
解，社会和谐从何谈起？校
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延伸，
校园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
是社会上人际关系的反映。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谁面临
的压力都很大，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利益诉求，自然也免
不了摩擦。如果每个人都以

自我为中心，对他人不报任
何宽容，不用理性去试着理
解他人，任何小的矛盾恐怕
都无法化解。于是，车辆鸣笛
催促“中国式过马路”的行
人，行人咒骂不间断右转的
车辆；病人责怪医生冷血无
情 ，医 生 埋 怨 病 人 胡 搅 蛮
缠……大家互不让步、互不
理解，只能增添越来越多的
死结。

就在复旦大学投毒案还
未水落石出的时候，又有南
京一名大学生，在琐事引发
的冲突中死于室友刀下。两
个年轻人，一个失去了生命，
一个再无美好前程。或许再
多一点容忍之心，再多一点
自我调节的能力，悲剧就不
会发生。

校园生活原本是最单纯的，可小矛盾处理不好，也有可能酿成恶性事件。在利益冲突面

前，不妨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让小矛盾得到及时化解。

中国离“过多福利”

还很遥远

整体来看，中国较之福
利社会还很远。一个难以否
认的事实是，无论是医保，
还是养老保险，都没有做到

“应保尽保”。而且，社保的
行业差距、“身份”差距明
显。社保“双轨制”持续存
在，更是让多数民众难以享
受福利支出所带来的应得
利益。故而，现在开始担忧

“过多福利”，是过于“超
前”。西方部分国家，之所以
陷入“高福利陷阱”，主要原
因在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远
远跟不上福利支出的增长。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过去
不少年份，财政税收都以
20%以上的速度增长，每年
高达十几万亿元的财政总
量，十分庞大。而社保支出
增幅，远远不及财政税收增
长。两相对照，“过多福利”，
还是一个“奢侈”的愿望。
(摘自《新京报》 作者：大
白)

成熟的国民理性

是无形的生产力

超越国情设定过高的
福利标准，不但做不到，即
使做到了，可持续性也值得
怀疑。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
来说，过高的社会福利目标
和超前的最低工资标准，虽
然可能会受到简单民意的
赞赏，但一遇到风险，很可
能会出现大的波动，进而演
变成不可控的国家风险，就
像一些拉美国家曾经出现
过的情况那样。超越国情只
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提出不
切实际的目标，很可能会适
得其反，最后受损的还是老
百姓的长远利益。对此心中
有数，才是我们应有的社会
理性。

某种程度上说，成熟的
国民理性也是一种无形的
生产力，没有这一点，我们
不但无法正常思考，也无法
接受那种饱含科学理性符
合自己长远利益的战略安
排。(摘自《燕赵都市报》
作者：燕子山)

>>媒体视点

近日，财政部长楼继伟
在媒体发表《包容性增长中
的财税改革》一文，在他看
来，“如果过多靠国家福利，
而不是靠自己奋斗，人民的
幸福感也并不见得很高。”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社区纠纷能“对簿公堂”也是好事

不受监督的权力才敢“伪造判决书”

□王聃

是“法官枉法”还是“团
伙作案”？新华社“新华视点”
记者日前披露了对广东省东
源县伪造判决书事件的调

查：当地社保基金被拿去投
资，导致亏损308万元无法收
回；本该追究责任的公务人
员逍遥法外，在上级领导授
意下，却有司法人员伪造判
决书对“窟窿”资金进行“依
法核销”。

东源式的荒唐为何会
发生？它本质上指向的仍是
司空见惯的病灶：那就是对

县级行政权力的监督虚置。
由于种种现实缘由，县级行
政权力总是容易陷入“上级
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
下级监督太难”的怪圈。这
是一切相关荒唐行为产生
的根源，也是必须被重视的

“ 基 层 软 政 权 化 ”。“ 软 政
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冈 纳·缪 尔 达 尔 提 出 的 观

点，即一些地方政府普遍缺
乏对法规和政令的敬畏，并
且常根据私利来决定执行
或不执行法规和政令———
以此对比，东源县未尝不是
正在呈现出“软政权化”的
某种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
源县伪造判决书事件像极
了一个复杂的县域行政标

本。如果不能通过制度转身
的方式，真正让曾被象征性
监督的基层官员切实接受
内外部的监督，那么正常的
基层生态依旧难以建立；那
么，下一个东源仍会出现。

□赵丽

济南华黎花园小区20

名业主将小区业委会告上
法庭。业主认为业委会做出
的调整物业费的决定侵害
了业主的权益，主张撤销业
委会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合

同。日前，该案审理结束，法
院认为该合同中关于收费
标准的确定符合法律规定，
该案以原告败诉告终。(详见
本报今日A04版)

尽管闹上了公堂，但
华黎花园的这场官司其实
并不是坏事。业主和业委
会两方能诉诸法律解决纠
纷，而不是比谁更强势，这
种处理方式本身就是一个
进步。

近年来，住宅小区内部
纠纷，尤其是业主、业委会、
物业三方的分歧冲突，不断
见诸报端。其实，我国住宅
小区，尤其是商品房小区的

“民主生态”还处于发育期，
加之人群密集，利益诉求多
元，出现矛盾也正常。不过
遗憾的是，在许多小区，问
题并不是通过良性的机制
得以解决，而是经常表现成
划车、砸玻璃、堵门乃至人

身攻击等粗暴泄愤的方式。
久而久之，一些小区里甚至
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
冲突中谁的诉求更合理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势力
大、拳头硬，能打、能闹、能
折腾的往往成了最后的“胜
利者”，养成了不讲理的习
惯。

华黎花园部分业主，以
诉讼方式对业委会的决定
表示质疑，而业委会能准备

证据坦然应诉，这反映出双
方是把法律法规，而非其它
什么当成“游戏规则”。真正
的民主、监督、权力制约等
社区自治的要件，若没有这
样的共识做基础，恐怕只能
成为镜花水月。当然，社区
生活利益复杂，即使尊重法
律和程序，最终也很难保证
所有人都满意，必要的妥协
及寻求“最大公约数”也是
值得深思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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